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1.12.19 農輔字第 0910168135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 91 年 12 月 19 日

要    旨：溢領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已逾 5年，未於期間內請求其返還，原處分機關如何處理疑

義

全文內容：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  條第 1  項及第 2  項所定 5  年請求權時效之立

          法意旨及行政院 91 年 11 月 26 日院臺訴字第 0910055160 號函旨，有

          關不符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請領要件者所溢領之福利津貼，倘貴局未於 5  

          年請求權時效期間內請求返還，即因時效完成而不得再行使權利。至已為

          行政院訴願駁回而與上開意旨不符之案件，請依上開行政院函核復事項：

          「參照司法院院字第 1557 號解釋意旨，原處分機關自可本於其職權另為

          處置。」辦理。


